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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動議

「要求政府將東江水供水協議修訂為按供水量徵費，

逐步落實港人港水」

有關上述區議會動議，本署的回應如下：

香港天然的淡水資源缺乏，主要淡水資源來自降雨，但本地集水區的集水

量不足以應付需求。此外，由於降雨量並不穩定，每年從集水區所得的集水量可以

有很大差距。根據過去 30 年(即 1987 至 2016 年)的記錄，本地每年集水量只有 1.03
至 3.85 億立方米。過去 10 年，香港平均每年的食水用量約為 9.5 億立方米，接近同

期本地平均集水量的四倍。目前，東江水佔本港食水供應約 70%至 80%，可以補足

本地集水量不足的缺口。因此，可靠和穩定的東江水供應對本港至為重要。

自 2006 年起的東江水供水協議，我們採用了「統包總額」方式。在這方式

下，香港實質是向廣東省購買一個水權，保證香港在遇上百年一遇的旱情下仍然有

足夠的食水供應。情況猶如付費購買保險以換取保障，並非每次都會用盡保單上所

有的權利，因此不存在多付水費的問題。

根據現行供水協議，在「統包總額」方式下，每年供水量上限為 8.2 億立

方米。水務署是根據食水需求預測進行詳細分析，估計在 2015 至 2017 年的期間，

在確保供水的可靠程度在 99%的前提下，每年所需的東江水量不會超過 8.2 億立方

米。在「統包總額」方式下，我們獲得每年供水量可達至協議所訂的上限的保證，

並可以按當年的集水量，彈性輸入所需的東江水量。這方式既可保證香港有足夠的

食水供應，而在高集水量的年份，又可避免輸入過多東江水而浪費水資源，同時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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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減省輸水費用，所以「統包總額」方式是一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安排。

近年水務署透過適當調度，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兩大型水庫已沒有出現

滿溢的情況。而溢流主要出現於港島區和九龍區的小型水塘，它們都是建於 19 世紀

末、20 世紀初。按照當時用水的需要，設計庫容較少，在雨季持續大雨下，容易出

現滿溢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仍會繼續努力研究減少細小水塘的溢流量。自 2014 年
中，水務署已使用大潭上水塘原水作沖廁用途，以減少大潭水塘組的溢流。自採取

「統包總額」後，我們已有效地控制水塘溢流。數據顯示，從 1996 至 2005 年，本

港水塘的溢流量平均約為每年 9 400 萬立方米，至近年(2006 至 2016 年)實施上述措

施後，平均約為每年 2 700 萬立方米，大幅減少約 71%。

有關「按量付費」的建議，在以往訂立東江水供水協議時，我們亦予以詳

細考慮，並曾與粵方詳盡商討。粵方表示因為「按量付費」方式不會訂明一個明確

的每年供水量，基於現時多方對有限的東江水資源有殷切的需求，在沒有訂明一個

確實的每年供水量上限的情況下，粵方可將預留的水量配額分配給其他城市，當遇

上極旱的氣候時，粵方將難以保證香港可獲所需的供水量。事實上，在 2011 年香港

的降雨量比正常低 40%。當年，我們需要輸入的東江水量為 8.18 億立方米，非常接

近協議內訂明的年供水上限 8.2 億立方米。假如在協議內沒有一個供水量的保證，

香港在 2011 年便沒有足夠的食水供應，可能需要實施制水，對民生和經濟都會造成

極大的影響。在「按量付費」方式下，除非在供水協議內設定「預留量」並繳付所

需費用，否則當香港發生旱災時，便可能面對供水量不敷需求的風險。然而，設定

「預留量」的安排實際上與 「統包總額」方式無異。

有關香港跟深圳及東莞的東江水水價差異問題，現時深圳及東莞的供水安

排、生活水平及其所需承擔與供水有關的責任(包括為保護水源而投入的資金及土地

資源等)與香港有很多不盡相同之處，包括香港只需交付水價而沒有其他額外付

出。因此深圳及東莞的付費方式及水價不能與香港直接比較。 

至於供港東江水水價的增幅，2006 年至 2008 年的總水價是每年 24.948 億

港元。按當時匯率計算，相當於 25.7 億元人民幣。2017 年的總水價是 47.783 億港

元，按現時匯率計算，相等於 40.6 億元人民幣。由於供港東江水水價以港元結算，

12 年間累積增幅值以人民幣計算只是 58%，增幅並沒有九成，平均的年複合增長率

只為 3.9%。若比較深圳市月最低工資標準由 2006 年的 810 元，上漲到 2017 年 2,130
元，升幅巳為 163%。 

為推廣可持續運用水資源，水務署於 2008 年開始推出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

的主要措施。另外，我們正進行顧問研究檢討《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》，檢討範圍

包括評估現行全面水資源管理措施的成效，預測至 2040 年的長遠用水需求及供應，

以及建議新的水資源管理措施，以加強我們的應變能力及作好準備，應付難測的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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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和挑戰。香港未來會有共六項的供水水源，包括本地雨水、東江水、海水沖廁、

海水化淡、再造水及重用洗盥水／集蓄雨水，新的水資源管理措施亦會減低對東江

水的依賴。

東江水對香港的民生與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關鍵的作用。我們會繼續按照保

障香港供水安全的大原則下，與粵方商討新的東江水供水協議。

水務署總工程師/發展(1) 
李根基

2017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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